


与上述名称不同，但表达的意思一致也视为

满足该项条件。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1. 采购内容和范围：（1）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标准规范的要求，负责与高速公路管理单

位等相关部门进行质量和监测工作的协调，

申报检测监测方案、审批并开展检测监测工

作。保证技术成果能够通过相关部门认可，

确保不因施工质量和监测工作影响工程项

目的建设进度和竣工验收。（2）负责在进行

监测任务的过程中与工程相关的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设计单位高速公路管理单位、交

通路政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的协调工作，保

证高速桥梁状况的确认工作及监测工作顺

利进行。

2. 项目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检测监测

工作完成，本合同完成结算止。

3.地点：广州市白云区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详见合同草案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总价。

3.计价标准：本项目采用按中选下浮率结算



的方式，具体结算方式详见合同草案。

8 服务时间 合同签订之日起，暂定服务期限为 12 个月。

9 验收

成果材料：桥梁检测报告、工程后评估报告。

所有文本资料等乙方均应同时提供纸质稿

（乙方盖章确认）和 Word 格式的电子文档

（非加密）。若甲方提出具体需求，要求在

本项目工作中形成的其他形式的成果，乙方

不得拒绝提供。

验收标准：完成所委托项目的桥梁检测报

告、工程后评估报告，获得桥梁权属单位认

可并通过。

10 支付方式

1、本合同生效后，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等

额的合法有效的发票，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

等额的发票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承包人

支付预付款。本合同的预付款为合同暂定服

务费的 20%。

2、完成高速检测监测，提交成果，达到高

速权属单位的检测监测标准并完成高速设

施移交，支付至合同暂定价的 60%。

3、完成本合同结算工作，支付至结算价的

100%。

4、因本项目发包人使用的是市财政资金，



发包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有

关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

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

在付款规定时间内发包人提出支付申请手

续后即视为发包人已经按期支付，实际付款

到账时间及金额以支付单位支付时间及金

额为准，发包人不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

任。

5、付款方式：采用银行转账。

6、承包人应在请款时提供等额合法有效的

增值税普通发票。否则发包人有权推迟付款

至承包人按要求提供发票为止且不承担违

约责任。

7、若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及要求进行技术

服务，发包人有权拒绝履行相应的付款义

务。

11 违约责任 详见合同草案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



商，协商不成的，双方可在甲方所在地人民

法院起诉。

发生争议后，相关费用的承担：

（1）因一方（违约方）原因给另一方（守

约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经济

损失、预期利益损失以及因追究违约方责任

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

鉴定费、评估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守

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2）若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赔偿或支付相关

款项等要求不成立时，提出方应赔偿因前述

要求（或诉求）所导致另一方的各种费用支

出（包括但不限于因提出方原因导致另一方

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

鉴定费、评估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

13 备注

具体要求详见公开选取需求书，须按公开选

取需求书要求提交响应文件，否则不作择优

考虑。


